云浮市市场监管“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根据《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浮市“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市场监督管理”列为市级重点专项规划。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编制市级重点专项规划《云浮市市场监管“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广泛征求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意见及开展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和反复研究讨论修改形成了《规划（征求意见稿）》，现说明如下。
一、起草过程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市市场监管局党组高度重视“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组建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规划编制专班，负责规划的具体编制内容与日常协调工作，明确工作职责，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形成协同联动推进的工作格局。
二是汇聚多方智慧。主要领导下沉基层一线，到各县（市、区）及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围绕云浮市特色产业发展，聚焦金属智造、现代农业、绿色建材等重点产业，紧扣当前亟待破解的重点难题，为高质量完成市场监管“十五五”规划编制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三是统筹谋划推进。市局相关负责同志先后多次组织专责小组成员召开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对规划编制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和专题研究，确保工作方向明确、目标清晰。积极与省局、市发改等部门沟通对接“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确保与省局规划方向保持一致。收集了解先进经验并初步提出“十五五”规划思路举措，通过完善相关重点指标、项目、举措等，形成《规划》初稿。

二、主要考虑

（一）总体考虑。聚焦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紧紧围绕云浮“争先进位、跨越发展”使命任务与“三十而励再出发”美好愿景，遵循云浮市委“一二三四五六”发展思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讲政治、强监管、保安全、促发展、惠民生”为工作主线，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监管和服务。

（二）具体考虑。一是紧密对接战略部署。《规划》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国家及省的战略部署，紧密衔接云浮市委“奔马行动”部署和“一二三四五”市场监管工作思路。我们着力明确市场监管工作的主攻方向，推出一批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措施，切实服务云浮改革发展全局。二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交流研讨，以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出发点，以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为落脚点，务实谋划未来五年的重点工作和改革措施，增强规划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围绕特色产业发展。聚焦我市金属智造、现代农业、绿色建材等重点产业，系统规划建设与之配套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动先进标准研制与应用，以扎实的技术服务能力助推我市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和集群化发展。四是夯实监管基础建设。着眼于适应未来五年市场发展对监管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系统规划监管基础设施的补强与升级，以机制创新优化流程，以技术应用提升效能，双轮驱动，加强基层执法规范化与专业化建设，夯实市场监管工作根基。

三、主要框架

《规划》共4个章节，分别是规划背景、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实施。第一部分是规划背景，主要包括“十四五”时期工作成效、“十五五”时期发展形势。第二部分是总体要求，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第三部分是重点任务，主要包括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新活力；加快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拓展开放型市场新空间；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全面提升现代化市场监管效能，建设高质量市场新体系；提升市场安全监管能力，构建市场监管领域安全新格局；纵深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实现创新赋能发展新高度；强化市场体系全方位支撑，助推市场监管迈向新台阶。第四部分是保障实施。

四、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主要指标及重大项目建设。《规划》设置了云浮市市场监管“十五五”主要指标表，包括经营主体、基础支撑、质量发展、市场秩序、安全监管5类共29项主要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5项，预期性指标24项。主要指标方面：“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被列为云浮市“十五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预估到2030年达2.34件（2025年为1.53件）。重大项目建设方面：筹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筹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技术创新中心（金属智造）被纳入《云浮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中，建成集检验检测、标准制修订、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以及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


